
 

 

民政事务局局长出席「香港粤剧商会有限公司」成立志庆晚会致辞全文（只有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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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一月十八日）出席「香港粤剧商会有限

公司」成立志庆晚会的致辞全文： 

 

杜（韦秀明）主席、霍（震霆）议员、周（振基）主席、阮（兆辉）副主席、各

位嘉宾： 

 

  我很高兴获邀出席今晚「香港粤剧商会」的成立志庆晚会，与在座各位嘉宾

共同见证商会的成立。 

 

  各粤剧班主多年来推动本地粤剧发展不遗余力，我谨藉此机会向各位致以衷

心感谢。我相信由杜韦秀明女士担任主席、刘金耀先生及邓拱璧女士担任副主席

的「香港粤剧商会」的成立，将进一步团结业界，共同努力把粤剧发扬光大，薪

火相传。 

 

  特区政府致力促进粤剧发展，民政事务局联同粤澳两地文化部门于２００８

年９月成功取得国家的支持，由中央人民政府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申

请粤剧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充分显示特区以至中央政府对粤剧

的重视。 

 

  我们亦十分重视对粤剧的资源投放，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成立的粤剧发展基

金，至今已拨款约１，７００万元，支持了超过２１０项申请，以及推行「香港

梨园新秀粤剧团」三年资助。我们会继续透过多元渠道及形式持续发展粤剧，包

括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每年支持约５００场粤剧粤曲演出，并计划在２００９—１

０年度投放约３,２００万元推动粤剧发展。 

 

  为提供更多适合的场地供本地剧团演出，我们亦已实施多项特别措施，包括：

由２００８—０９至２０１１—１２年度支持粤剧界在沙田及屯门大会堂推行

「场地伙伴计划」；继续在高山剧场实施粤剧演出优先租场政策和改善高山剧场

的设施；以及由２００９－１０年度逐步开始在数个大型康文署演艺场地拨出档

期予粤剧团体优先租用。就在大型康文署演艺场地拨出更多演出档期予粤剧界的

建议，我们现正谘询香港八和会馆及香港粤剧商会的意见。 

 

  长远来说，我们将开拓不同规模的场地以配合粤剧的发展需要，包括将油麻



地戏院及红砖屋改建为小型剧场和戏曲活动中心；在高山剧场新翼兴建中型剧

场、大型排练室及录音室；以及在西九文化区的戏曲中心设大型、小型剧院和排

练设施。我们会继续探讨在不同地区拓展粤剧演出场地的可行性，亦鼓励粤剧界

更多使用康文署的表演场地。 

 

  最后，我再次祝贺商会的成立，并衷心希望继续与粤剧界紧密沟通和合作，

共同为这艺术的保存、弘扬和传承而努力。 

 

  多谢各位。 

完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８日（星期日） 

 


